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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

（1）计算销项税额的时间限定
直接收款：不论货物是否发出，均为收到销

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
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：为发出货物并办

妥托收手续的当天
赊销和分期收款：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

期的当天，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
收款日期的，为货物发出的当天

预收货款 ：为货物发出的当天，但生产销售
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、船舶、飞
机等货物，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
款日期的当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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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

委托他人代销货物：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
单、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、发出代销货
物满180天的当天三者中较早一方。

其他视同销售行为：货物移送的当天。

提供应税劳务：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
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。

进口货物：报关进口当天。

先开具发票的，为开具发票的当天



在线开放课程

1、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

（2）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间限定

情形 时间规定

增值税专
用发票、税
控机动车销
售统一发票

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
办理认证，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
报期内申报抵扣

海关进口
增值税专用
缴款书

2013年7月1日起，“先比对、后
抵扣”——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
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稽核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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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

（3）客观原因造成扣税凭证未按规定期限申报抵
扣的处理

属于发生真实交易且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客观
原因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，允许纳税人继
续申报抵扣其进项税额。

客观原因包括如下类型：
①因自然灾害、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

原因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未按期申报抵扣；



在线开放课程

1、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

②有关司法、行政机关在办理业务或者检查中，扣押、封存
纳税人账簿资料，导致纳税人未能按期办理申报手续；

③税务机关信息系统、网络故障，导致纳税人未能及时取

得认证结果通知书或稽核结果通知书，未能及时办理申报抵
扣；

④由于企业办税人员伤亡、突发危重疾病或者擅自离职，

未能办理交接手续，导致未能按期申报抵扣；

⑤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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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计算应纳税额时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处理

当期应纳税额=当期销项税额-当期进项税额

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，如果出现当
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部
分（即留抵税额），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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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扣减发生期进项税额的规定

改变用途，不得抵扣，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

√常见计算公式：

（1）购进时专用发票抵扣：进价成本×对应的

税率＋运费×对应的税率

（2）购进时计算抵扣的农产品：[不含运费的入

库成本÷（1－13%）]×13%＋运费×对应的税率

（3）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＝当月无法划分的全

部进项税额×免税、非应税项目销售额/当月全部销

售额



在线开放课程

4、销货退回或折让的税务处理

销售方或
提供方

因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
、应税服务中止或折让而退还
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，应从发
生退回或者折让当期的销项税
额中扣减

购买方

发生应税服务中止、购进
货物退回、折让而收回的增值
税额，应从当期的进项税额中
扣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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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向供货方取得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

• 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、销
售额挂钩（如以一定比例、金额、数量计算）
的各种返还收入，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
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；计算公式为
：

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金＝当期取得的返还资
金÷（1＋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）×所购货
物适用增值税税率

•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，一律
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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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向供货方取得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

【例题·多选题】某商场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与其供货企业达成协议，

按销售量挂钩进行平销返利。5月向供货方购进商品取得税控增值税
专用发票，注明价款120万元、进项税额20.4万元并通过主管税务机
关认证，当月按平价全部销售，月末供货方向该商场支付返利4.8万
元。下列该项业务的处理符合有关规定的有（ ）。

A.商场应按120万元计算确定销项税额
B.商场应按124.8万元计算销项税额
C.商场当月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为20.4万元
D.商场当月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为19.7万元

『正确答案』AD

『答案解析』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额＝4.8÷（1＋17%）×17%＝0.70（
万元）,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＝20.4－0.7＝19.7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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